
 
 



 



 



 



編號 學校類型 學校名稱 人員類別 補發鐘點費人數  補發鐘點費總金額(元) 備註

範例 國小 ○○○○國民小學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2  38,400 

範例 特教學校 ○○特殊教育學校 教師助理員 3  115,200 

範例 特教學校 ○○特殊教育學校 隨車人員 5  1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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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2學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鐘點制特殊教育助理人員彈性給薪案彙整表

填報縣市：

總計

附註：

1.填報學校包括公私立學校，倘學校未予回復，請於備註欄加以說明。

2.學校類型分為國小、國中、高級中等學校、特教學校，請以下拉選單選填。

3.人員類別分為鐘點制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住宿生管理員、司機、隨車人員，請以下拉選單選填。

4.學校如有超過1類人員需填報，請依人員類別分別填列。

5.本案補發鐘點費對象為學校110年度第2學期聘任之鐘點制特殊教育助理人員，因暫停實體課程期間取消上班人員；如學校原排定鐘點制特殊教育助理

人員仍依原排定時間到校服務，因學校已核發鐘點費者，則不再補發，並勿併入計算。

6.本案係為協助鐘點制特殊教育助理人員因學生未到校上課致生活受影響，月薪制特殊教育助理人員因學校按月支領薪水，故採不重複發給，非本次彈

性給薪對象。

7.本案所需補發費用由學校及地方政府原編列之相關預算支應。


